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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公務機密維護 

─消防員以假個資詐 245住警器─ 

台北市消防局圓山分隊隊員范○恩，被控任職松山中隊八德分隊期間，

以假民眾個資申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詐得兩百四十五組，價值約五萬多

元；廉政署昨天搜索范男住處和辦公處所，昨晚移送北檢複訊，依涉貪汙

罪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、刑法偽造文書罪偵辦中。 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使用於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，又稱獨立式火

警探測器。內裝電池，不需配線，可獨立安裝於天花板上或牆壁上，當偵

測到煙霧或熱氣時，就會發出極大警報聲響，讓民眾即早應變逃生；各地

消防局都積極鼓吹老舊公寓申設安裝。 

范○恩現職台北市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中山中隊圓山分隊隊員，

案發時是松山中隊八德分隊隊員。台北市消防局推廣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」，

民眾先自行填寫申請書，送進消防隊審查資格，通過後可獲得一組火災警

報器並免費安裝。 

檢廉調查，二○一八年至去年間，范男是申請文書承辦人，負責審查

民眾安裝資格，涉趁職務之便，以捏造民眾身分個人資料的手法，填寫「幽

靈身分證號碼」及「幽靈住戶」並製作審查表及領用表。 

消防局察覺有異，記一大過調職，並報請政風室查辦。檢廉清查，范

男藉此手法獲得兩百四十五組火災警報器，價值共約五萬多元。據了解，

北市府積極推廣民眾安裝，范男稱因績效壓力才出此下策。目前這批火災

警報器下落不明。 

 

 

【文章擷取-聯合報】  

臺中榮民總醫院關心你!也提醒你! 


